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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去年在總質詢的時候，我有問

林全院長，最低工資法草案什麼時候送到立法院？那個時候的部長承諾，年底

以前會提出來，但這件事已經確定跳票了。本席不是只問一次而已，我在院會

提，也在委員會提，但是到目前為止，你們今天提出來的書面報告，還是說要

再研議。請問要研議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會送來？ 

 

主席：請勞動部林部長答復。 

 

林部長美珠：主席、各位委員。跟委員報告，我在 2 月份到任之後，也知道過

去有這樣的承諾，所以我有問他們最新的進度，當時的確還沒有任何草案。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只要告訴我，什麼時候要送來？ 

 

林部長美珠：我們現在有持續召開會議，上個月就召開了五場會議。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我後面還有很多問題，請問什麼時候要送來？ 

 

林部長美珠：目前大家還有一些共識上的問題，所以很抱歉，還沒有辦法馬上

回應，什麼時候可以送出來。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這個會期結束以前，能不能送出來？ 

 

林部長美珠：恐怕還是有問題。 

 

黃委員國昌：今年年底以前，能不能送出來？ 

 

林部長美珠：我們會儘量做。 

 

黃委員國昌：今年年底以前，也要儘量？那 2018 年會期結束以前送出來，有

沒有困難？ 



 

林部長美珠：我們會努力。 

 

黃委員國昌：2018 年也要努力，那 2019 年年底以前送出來，有沒有困難？

還要繼續努力到 2020 年以後嗎？ 

 

林部長美珠：委員這樣說，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只要告訴我一個時間，就可以了。 

 

林部長美珠：給我一點時間，真的去了解一下。 

 

黃委員國昌：這個會期以前送出來有困難，請問年底以前送出來，有沒有困

難？還是連這個都不能鬆口？ 

 

林部長美珠：委員最好不要這樣說，我們就是儘量，我也希望讓郭部長的承諾

都能夠履行，但是我到任之後，聽了五場公聽會，發現意見相當分歧，如何把

這些意見整合，又牽涉到勞保的問題、健保的問題、勞退、國民年金、投保等

問題，的確相當複雜，我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這些問題整合起來……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今年年底以前，可以嗎？ 

 

林部長美珠：我可以初步告訴你，我們希望能夠在年底以前，但是我們沒有把

握，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接下來，詢問下一個問題，我們在 2011 年實施

勞資爭議處理新制，這也是過去這幾年，勞資爭議的處理辦法，部長是否知

道，為什麼 2011 年以後，協調案件變少了？ 

 

林部長美珠：因為我們改用調解的方式，所以調解的案件數就升高了。 

 

黃委員國昌：你們改用什麼方式？在 2011 年以後的協調，指的是什麼？ 

 

林部長美珠：就是用獨任調解人。 



 

黃委員國昌：獨任調解人就是你的協調嗎？ 

 

林部長美珠：當然不是。 

 

黃委員國昌：請問你的協調是什麼？ 

 

林部長美珠：我請司長向委員說明一下。 

 

主席：請勞動部關係司王司長答復。 

 

王司長厚偉：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因為當時協調沒有法制化，所以 

2011 年以後，在勞資爭議處理法中增訂調解，同時把協調的精神，引進調解

人制度中。 

 

黃委員國昌：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這個協調還是以前沒有法源依據的協調

嗎？ 

 

王司長厚偉：地方政府認為，現在有些協調案件不一定要用法制上的方式。 

 

黃委員國昌：你就直接回答我的問題，這個協調就是以前還沒有法制化的協調

制度？ 

 

王司長厚偉：對，一樣。 

 

黃委員國昌：所謂的獨任調解人、調解委員會，全部都在你的調解範圍之內。 

 

王司長厚偉：對。 

 

黃委員國昌：司長，你幫部長回答好了，因為部長剛上任，所以對法規和業

務，都還不是很熟悉。請問在 2011 年，我們修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時候，當時

設定的目標有沒有達成？ 

 

王司長厚偉：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勞資爭議處理法，在調解實務的運作上，



有達成當初經濟跟迅速的目的。 

 

黃委員國昌：第一、和解的比率有增加嗎？ 

 

王司長厚偉：跟委員報告，和解不完全是，我們追求調解唯一的目標。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這個我知道，所以和解並沒有增加？ 

 

王司長厚偉：維持一個區間，大約五成到……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再回去看一下，2011 年修勞資爭議處理法時的立

法理由是怎麼寫的？設定的目標是什麼？等你重新看過之後，再來跟我檢討和

解率沒有增加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達成修法的目標？此其一；第二、和解品質

有沒有提升？ 

 

王司長厚偉：到目前為止，我們透過很多種方式，維持調解的品質，包括調解

人。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問你，假如一個勞工開口要 100 元，平均可以拿到多少

錢？ 

 

王司長厚偉：現在只有統計全部加在一起的數字，就是這幾年當中，每一個案

件勞工可以爭取多少？因為我們對每一個勞工申請的金額，沒有做任何判斷，

所以用那個金額來對比，我們認為有失真。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只要告訴我，你的金額是多少就好了。 

 

王司長厚偉：我們目前沒有做這個統計。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完全沒有做這個評估？從 2011 年修正到現在，並沒有做

這個評估。當初在修法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學者，我很清楚的建議你們，2011 

年勞資爭議處理法在修正通過之後，接下來一定要針對和解的效率、和解的品

質，去做追蹤研究，當初你們有答應，現在完全沒有做，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勞工要 100 塊，拿到多少錢？沒有調解成功的案件，其中有多少人去打官



司？這個是之前做的研究，我相信你們勞動部統統都有，其實在 2009 年修法

以前，我做完研究之後，東西都丟給你們了，那個時候還提醒你們，修法完成

之後，一定要評估修法的成效，結果今天印證了，你們完全沒有做相關的成效

評估。我再問你，如果勞工沒有調解成功，有多少人去法院打官司？因為調解

要雙方都答應。 

 

王司長厚偉：對。 

 

黃委員國昌：大家知道的情況是，雇主都會打折，例如要 100 塊，打個 5、6 

折，然後非常不甘願的和解，那沒有關係，但是在不願意和解的人當中，你知

不知道，每 100 個人裡面，有多少人會去法院進行訴訟、主張權利？ 

 

王司長厚偉：現在勞工訴訟每年的案件數，跟我們調解不成立的件數，大概差

了 3,000 件到 4,000 件，沒有進入訴訟。 

 

黃委員國昌：對，所以我問你，在 100 個人裡面，沒有調解成功，進入訴訟

的比率有多高？ 

 

王司長厚偉：在一年 24,000 件中，成功的大概有 16,000 件，剩下的 8,000 

件中，進到法院的大概有 2,000 到 3,000 件。 

 

黃委員國昌：這樣子的比率，你滿意嗎？ 

 

王司長厚偉：我們現在竭盡很多努力，例如提供勞工訴訟輔助，希望透過…… 

 

黃委員國昌：我問一個比較具體一點的，請問部長，你贊不贊成設置勞動法

院？ 

 

林部長美珠：有關勞動法院的部分…… 

 

黃委員國昌：你只要從勞動部的立場，告訴我就好了，至於司法院的部分，那

個我會去處理。請問站在勞動部的立場，你贊不贊成設置勞動法院？ 

 

林部長美珠：我們當然覺得，如果針對勞工的案子，能夠有一個勞工法院，可



以為勞工的權益提供比較大的保障，這個方向絕對是正確的。 

 

黃委員國昌：好，你們實際上是否有進行這件事情？ 

 

林部長美珠：有，我聽司長講過，他們過去的確有向司法院及其他單位…… 

 

黃委員國昌：過去幾年向司法院反映的幾次情況，本席也都知道，具體來講，

從新的司法院長上任到現在，你們是否曾針對勞動訴訟制度向司法院反映過你

們的意見及立場？ 

 

王司長厚偉：謝謝委員，事實上，我們在上個禮拜已經召開第一次會議，也準

備在下個禮拜召開第二次，邀請黃程貫老師起草，一起討論勞動部對於整個勞

動訴訟的建議及方法。 

 

黃委員國昌：因為時間的關係，最後本席只講一句話，對於司法院那邊，本席

已經要求他們制定勞動訴訟程序專法，之前的公聽會勞動部也有派人參加，本

席希望，勞動部對於這件事情能夠積極一點，因為司法院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本席也會逼司法院盡快完成，但是，勞動部幫助勞工建立一個友善勞工的環

境，讓他們能透過訴訟主張權利的機制，這是勞動部責無旁貸的事情。或許部

長才剛上任，對於過去勞資爭議的處理狀況還不是很了解，不過，本席希望，

勞動部在這個部份還是要多加油！ 

 

林部長美珠：勞動部有兩個立場，第一個，有關於這個部分，我們會做實證的

一些研究，過去的確是沒有做，現在我們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第二個，

針對勞工法庭的部分，我們願意與委員及大家共同來努力。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 


